
 

第五章 結論 

壹、結論與建議 

對於國軍與臺灣社會關係演變過程的探討中，明顯地可以看

出是從社會軍事化走向社會化軍隊的轉變。從社會面向來看，臺

灣社會是由戒嚴時期的軍事化社會轉變為解嚴以後的市民化社

會；從軍事層面看，國軍由戒嚴時期的政治化軍隊轉變為解嚴後

的社會化軍隊。若從體制上觀察，則是由「以黨領軍」轉型為「文

人領軍」。然而，值得強調的是，軍隊在臺灣成功的政治發展過

程中，其重要性並不亞於經濟、教育、媒體和政治精英等所扮演

的角色。只不過軍隊的角色卻長時期為國內政治發展研究領域的

學者所忽略。 

 要能使文人領軍理念與實際兼顧而又能發揮文人領軍的功

能，就有賴以下的幾項作法： 

第一、是制度的設計。是指有關文人領軍的憲法的規範和相

關法令規章的訂定，詳訂文人對軍隊的領導和監督機制，以及軍

隊從事軍事專業而不干預政治的分際。 

第二、是組織的建立。根據表現文人領軍基本原則的制度設

計，進一步依文人決策與軍人執行的分工原則，設官分職，明定

軍政、軍令指揮體系。 

第三、是文人領導軍人和軍人服從文人倫理的培養，亦即需

要從文武雙方的機構及其領導者本身的教育與互動中塑造領導

與服從的行為模式，培養領導與服從的倫理。 

第四、是文人領軍精英的培養。要有效達成文人領軍的目的，

還需要使之制度化或長期形成慣例的培養領導國防軍事的精英。

袪除軍方封閉僵化的心態和思維，接受民主社會多元化、人性化

管理和容忍批判及接受監督的民主素養和文化價值。民主法治素



 

養越高的軍隊，越能凝聚軍心，越能接受文人的領導。並且適度

尊重軍隊的專業自主性和致力照顧軍人的福利，也是有效領導軍

隊的途徑。 

貳、國軍今後的發展 

(一)、理性看待軍隊與政治的關係 

 民主國家的文武關係建立在文人統制的基礎上；在此基礎

上，文人政府從事國防決策，軍隊負責執行；軍隊有服從文人領

導者的義務，而文人對於軍事專業領域之事務應給予軍人相當的

自主與尊重，一方面藉由社會公民教育，增加人民對軍隊和軍人

的瞭解，培養文人精英對軍人的尊重和領導軍人的素養；另一方

面，藉由軍中的政治教育，培養軍人服從文人領導的倫理，以及

增進民主法治素養。軍隊是政府或國家從事戰爭的工具或手段，

自當服從政治人物的決策，但更應基於維護軍隊「集團利益」、

保障官兵個人權益和尊重軍人專業來進行領導。 

(二)、建立軍事專業主義化的軍官團 

 軍隊被視為應該服從於文人領導階層。同樣重要的是，文

人領導階層任命高層軍事領導者，是基於其專業技能而非以政治

為取向。憲法的意識形態和對政府忠誠的衝突會導致軍官團的分

裂，並將政治的考量和價值觀強加於軍事的考量和價值觀之上。

故，政治勢力不應以政治立場強加於軍隊的軍事專業主義上，偒

害到軍事專業對國家安全的專業判斷。 

(三)、強化對社會及國會的溝通 

國防事務要獲得社會與民意的支持需藉由國防事務的透明

化與國防資訊的交流，以及立法院的監督，讓民眾瞭解國防建設

的需求與成果，以爭取支持國防計畫與預算、建立對國家發言人

室與國會聯絡辦公室的功能應予以加強。立法院則應加強對國防

事務的認識與監督，可藉由專業助理或立法院研究人員的協助而



 

成為專業的國防立委。 

(四)、強化國會對國防事務和國防體制的監督角色 

軍事體制經常由於保守與封閉的特色，使得自我檢討與決心

改革的動力相對不足。在強化國會監督的角色上，可以擴大立法

院對主管國防事務主官、管和高級軍事領導者的人事任命案的同

意權；賦予國會調查權，以揭發和防杜軍中重大弊端；對於國防

機密之範圍與等級的明確劃分與重新律定，亦有助於國會對軍隊

的監督。 

(五)、落實國防與軍事政策執行機構的文官化 

第一，國防部正副部長及一級主管應由文人派任，並應經立

法院同意任命，其他職位亦應以文官為主；上將及中將主官應經

立法院同意後任命；第二，文官職正副首長及一級主管，不能由

甫自軍職退役者擔任，應設定年限，始可轉任文職；第三，各總

部和技術、後勤、教育、政戰等專業單位，亦可聘任適量文人；

第四，文官之考選任用調升，亦可考慮由文人單位執行，以避免

軍方壟斷人事權，間接達到文人監督的功能。 

(六)、修訂軍政軍令一元化相關規定的缺失 

 一方面釐清軍政一元指揮體系及其接受國會監督的機制，

另一方面，明確規畫行政院與國家安全會議的職權分工和角色。 

(七)、促進軍人的「文人化」和文人的「軍人化」 

在強調文人領軍的民主典則時，一方面要求軍人精英具有適

度的民主法治素養；另一方面也要求文人精英具有相當程度的軍

事常識，瞭解軍事決策過程、國家軍事戰略和軍隊特性與軍人思

維。文人統制軍隊不能過於依賴權術，軍人服從文人亦不能過於

遷就政治取向。 

在具體作法上，適度地培養文武雙方從事軍政工作所需要的

知識和經驗是必要的。例如，文職人員之派職，以其具有國防實



 

務、委員、助理和研究工作等的經歷為優先；軍職人員則選優送

民間研究所進修，或增進其從事與文人政府的工作經驗。 

(八)、軍人參與政治活動的規範 

落實軍隊國家化和文人領軍，必須明確律定軍人依法參與政

治活動的範圍和限制，一則保障軍人政治權利，再則可規範軍人

不當介入政治。在文人領軍體制下，重新思考政戰制度的定位，

將原先作為以黨領軍的工具角色轉化為促進文人領軍的教育機

制。對內培養部隊精神戰力，對外促進軍民、軍政關係；平時從

事軍隊政治社會工作，戰時執行政治作戰任務。依據政治作戰目

標所需，規劃組織編制與執掌權責，彰顯政治作戰專業功能，置

重點於心戰、文宣、政訓、心理輔導、軍紀監察、軍事安全、社

會工作與公共事務，避免涉及非政戰專業職務。有違軍中人權與

有礙軍政幹部關係之慮者，應排除黨派色彩與主觀意識而客觀考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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